
s/11125号文件'** 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摩洛哥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〕 

我谨以非洲集团主席的名义，请阁下将所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关于 

准许几内亚-比绍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第四十二个成员国的公报作为大会和安全 

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。 

摩 洛 哥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

迈 赫 迪 • 曾 塔 尔 （ 签 名 ） 

公 报 全 文 

非洲统一组织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特别会议，鼓掌通过接纳几 

内亚-比绍共和国为第四十二个成员国。 

非洲统一组织深信接纳几内亚-比绍共和国为其成员国，可以加速目前仍 

在外国统治下的非洲其他领土获得解放的过程。 

*已按S/11125/Corr. 1号文件更正。 

"也作为大会A / 9 3 3 2号文件散发。 

S/11126号文件* 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色列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我奉本国政府的指示，谨此附上一九七三年十一 

月十日以色列政府向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 

的控诉的一份英文译本，该项控诉是关于一九七三年 

十月戈兰高地战斗中叙利亚陆军的严重违犯关于战俘 

待遇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《日内瓦公约》。® 

*也作为大会A/9333号文件散发。 

@联合围：《条约汇编》，第75卷，英文本，第135页。 

〔原件：英文〕 

〔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〕 

鉴于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控诉第5段中提到 

的照片的残酷可怕，不随此信附上。 

我谨请将这封信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 

件散发。 

以 色 列 常 駐 联 合 囯 代 表 

约瑟夫 ‧特科阿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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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' 

对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戈兰高地战斗中叙利亚陆 

军的严重违犯关于战俘待遇的一九四九年八 

月十二日《日内瓦公约》，以色列政府的控诉 

导 言 

1. 针 对 在 戈 兰 高 地 区 域 被 叙 利 亚 俘 获 的 以 色 列 国 防 部 

队官兵——以色列战俘——遭到谋杀和残毁罪行，以色列政府 

兹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严重控诉。叙利亚军队犯下的这 

些 野 蛮 的 和 没 有 人 性 的 罪 行 严 重 地 违 犯 了 关 于 战 俘 待 遇 的 -

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《日内瓦公约》。 

谋 杀 战 俘 

2. 在叙利亚部队侵入戈兰高地区域而被击退之后，以色 

列部队发现证据，证明有二十八名以色列士兵被叙利亚陆军俘 

虏后残遭谋害。以色列战俘的遭害地点和人数如下： 

(一） 在 K 希 尼 亚 交 叉 路 口 发 现 十 一 名 以 色 列 士 兵 的 尸 

体； 

(二） 在 K 希尼亚村发现七具尸体； 

(三） 在特尔法里斯发现三具尸体； 

(四） 在 以 色 列 国 防 部 队 于 谢 赫 山 的 据 点 叙 利 亚 人 至 少 

谋害了七名以色列战俘。 

3. 根据所发现的尸体状况，这些以色列士兵显然是在被 

俘 之 后 遭 到 有 系 统 的 残 酷 谋 害 。 他 们 服 咕 被 遮 着 ， 双 手 被 绑 

起，有的连腿也被捆住。 

4. 关于每一个地点的事实情况如下： 

豪希尼亚 

尸体是在一个河床里发现的，他们被石头和树枝有条理地 

但并不完整地掩藏着。每个人的手都被从他们靴子上取下来的 

鞋带反绑在背后，他们的眼睛则用破布或破衣服遮住。有的尸 

体在发现时衣服和鞋子都被脱掉了。对这些尸体进行检查后发 

现他们是在近距离被枪杀的。每具尸体都遭若干枚枪弹贯穿。 

有 些 尸 体 被 发 现 时 既 是 一 丝 不 挂 ， 而 其 个 人 财 物 ， 包 括 身 

分 证 在 内 ， 又 被 劫 取 无 遗 ， 因 此 能 予 辨 认 出 来 的 死 者 只 有 六 

人。 

豪希尼亚村 

被 谋 害 的 以 色 列 战 俘 尸 体 都 是 在 村 子 附 近 的 一 个 野 地 巾 

发现的，他们的双手被捆绑，眼睛被遮住。七具尸体中只有三 

具可以认出是谁。五具尸体在发现时上；？^^光;31；他两人则仅 

有内衣蔽体。所有的尸体ffl^Si在同一地点发现的。同吋在他们 

的 尸 旁 还 发 现 了 他 们 的 衬 衫 。 经 检 杏 后 ， 这 些 衬 衫 都 还 完 整 

无损，也没有子îil^孔。离尸体仅有一公尺处有空的弹药f"7。被 

« t-的人中有一个的腿还被纟炜Zi 。 

特尔法里斯 

在 该 处 的 一 条 沟 梁 屮 发 现 数 几 尸 体 ， 三 个 被 的 人 ， 双 

手全被绳索捆绑。这些人 j ; } 上只穿 W 内衣。三个人全在近距 

离被枪杀，他们的姓名已 irû出。 

谢赫山据点 

至 少 有 三 十 一 名 以 色 列 H 防 部 队 士 兵 于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

八日向包围该阵地的叙利亚部队投降。根据以色列『 从掳 

获的叙利亚官兵的证词，当守备部队投降吋，从据点出来的三 

十 一 个 以 色 列 士 兵 的 最 后 五 名 在 没 有 武 器 和 双 手 高 举 的 悄 况 

下被枪杀了。这份证词并证实，被枪杀的五名以色列俘 IB?^由 

在场的叙利亚大队指挥官下令杀害的。 

当俘虏队开往附近的叙利亚据点时，又有两名以军士兵遭 

害。根据叙利亚俘虏提供的i正据，叙利亚押解队接到命令，凡 

是走得慢，跟不上队伍的以色列俘15?， 一 律 格 杀 。 ^ 两 名 受 伤 

俘房行走II难，遭叙军士兵枪杀。 

5. 附上照片五张，从照片可以ffî楚看出以色列士兵发现 

被杀害的以色列战俘时所见的可怕S象。可以淸楚看出，他们 

把 俘 虏 粜 中 一 然 后 就 近 对 枪 菀 。 还 可 以 看 出 他 们 全 被 

条绑住眼W，每个人的双手 f f i反绑在背后。 

6. 上述所有以色列战俘手脚被绑，横遭残杀的ft'"兄，证 

叨这是有;S大规模居杀落入叙利亚人手中的以色列战俘。 

7. 在不同地点发现以色列战俘尸堆四堆，这一If实导致 

了下列的结论：这场战争中有系统的残杀是由一个1:3级屮央当 

局计谋的和下令执行的。 

8. 居杀战俘构成了对于R内瓦战俘Î . Ï :遇公约 î f i ;十三条 

的破坏。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有意1«杀战俘，构成一项对于 

公约的严重违反。不用说，谋杀战俘对该公约的整个基础和文 

明人类所共同接受的人道原则，构成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严 

重破坏。 

9. 根据该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段的规定： 

"战俘应由敌国管现，而非由俘获他们的军3 f单位或 

个人管理。" 

根 据 这 一 条 ； l ï t 拘 H H 对 落 入 他 们 手 中 的 战 俘 的 待 遇 应 该 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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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因此，叙利亚Si^j对叙刊亚士J^;的可iWT.行，无疑2Ï负乂' 

全页。 

10. 为了不给这些受:,ir人的;éaï!带來见多的凡It：，以色 

列 政 W t i :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把 这 些 可 怕 的 i 〗 i ' 实 及 乂 仝 邡 惨 的 细 

节公布。似乂‧， H为这件'〗i'已&V£iJfl''Tl业屮广为报近，以色列 

政府〖人为 i ' i :无;;2贷，必须把这一谅人的ft结果通知红十字会 

际 会 。 

11. 叙利亚政必须叨确ï\\\n这It ;Ti系统犯TP的ft-。 

" 色 列 政 府 的 要 求 

12. 以色列政m呼叮红十字会ISI际s W 会 立 即 采 取 必 耍 

的歩骤，ijïiiiï上述的野蛮而可耻的;I卩行，爿确保以色列,1,义俘 

3\全而的当保护。以色列政府耍求立即采行一 办法，s照 

1-1内瓦公约的M ；ii ， 保 叙 利 亚 { ? 获 的 以 色 列 战 f ? l'i'J ÛL' m 、 f« 

利 和 卞 。 

13. 以 色 列 政 府 耍 求 叙 利 亚 当 局 作 出 i i f 定 的 保 Œ , 并 发 

出明白的指示，以确保这份诉 1 ' 所 描 述 的 可 怕 ¥ 行 不 再 发 

生，并ftUîE叙利亚政府将i!î Wi战争和111际公约。 

S/11127号文件 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

1.安全理事会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

收到秘书长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信，内容如 

下 ： ‧ 

"我要通知阁下，遵照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 

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〔参看 

s111072、我有意将肯尼亚和塞内加尔两国政府 

提供的特遣队加入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。现正与 

这两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商，以期澄清与它们提 

‧供特遣队有关的一切问题。 

"我将把进一步进展情况随时通知理事会。" 

〔原件：英文〕 

〔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〕 

2.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主席同安全理 

事会全体理事囤协商后向秘书长发出下面的信： 

"我谨通知阁下，我已将阁下一九七三年十一 

月二十日的来信提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。 

阁下来信声称有意使肯尼亚和塞内加尔两国政府 

提供的特遗队加入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。 

"现在答复阁下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，除了 

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参加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的协 

议以外均同意肯尼亚和塞内加尔两国政府提供的 

特遣队加入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。" 

SA1128号文件* 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色列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〔原件：英文〕 

〔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〕 

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，并继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 十一月十九日 

五日我给阁下的关于叙利亚破坏停火的信〔5/ 

谨请阁下注意叙利亚进一歩破坏停火的情况： 当地时间九时三十二分，叙利亚部队在特勒沙姆 

* 也 作 为 大 会 A / 9 3 3 6 号 文 件 Ï R 发 。 斯地区用大炮射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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